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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深圳市会计条例》和财政部《会计人员继续教育规定》(财会[2006]19号，以下简称《规定》)的精神，按照我委《关于开展深圳市2009年度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通知》(深财会[2009]32号)的安排，为配合企业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在我市顺利实施，我市2009年度企业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定于2009年9月21日至2010年1月31日开展。凡持有深圳市财政部门颁发的有效会计从业资格证人员均应参加此次继续教育。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实行统一规划、分级管理

        我市企业及其他行业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实行统一规划、分级管理。高级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培训与考核由市财政部门组织，另行发文通知。中级以下会计人员依据规定自愿选择继续教育方式（参加培训机构组织的培训或自学），统一参加财政部门组织的免费考核。金融企业和国有企业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另行发文通知。

        会计人员所在单位负责组织和督促本单位的会计人员参加继续教育，保证学习时间，提供必要的学习条件。

        二、培训和考核登记管理

        会计人员依据规定自愿选择继续教育方式后，以个人名义到市财政部门指定的继续教育考核点（见附件）进行考核，考核点不接受社会培训机构集体报名考核。

        考核采取无纸化的形式，当场出成绩。成绩自动录入“深圳市会计从业资格管理信息系统”。会计人员持会计从业资格证书于考核合格90天内到考核点所在地区财政部门办理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登记。

        对于独立单位或系统会计人员人数超过60人，可按属地向市或区财政部门提交申请，由单位或财政部门单独组织培训并进行笔试考核，并由市或区财政部门统一出题和派专人到现场监考。

        三、培训范围

          (一)持有由深圳市财政部门颁发的有效会计从业资格证的企业及其他行业会计人员。

        （二）根据财政部《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财政部第26号令)和深圳市财政部门有关规定，未参加或未通过2004-2005年度及以前年度继续教育并换领会计从业资格证的会计证作废，不需再参加继续教育。重新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必须按照有关规定参加考试。

        （三）对未参加或未通过2007年度继续教育的会计人员，必须到财政部门办理补办培训和考核，否则不得参加2009年举行的继续教育培训和考核。（注：2007年12月1日<含12月1日>以后发证的，不需要补2007年度继续教育；2009年11月30日<含11月30日>以前发证的均需参加2009年度继续教育）

         (四)对由于生病、在境外工作、生育等原因，无法在本年规定时间内完成继续教育的，可由本人提供合理证明，经归口考核登记的财政部门审核确认后，可在以后年度补办培训和考核。

        (五)持有外地有效会计从业资格证的会计人员，必须先到单位所在地区财政部门办理调转手续后，方可参加本次继续教育。

        其他要求请参见我委文件《关于开展深圳市2009年度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通知》（深财会[2009]32号）。

       
　二○○九年九月八日
